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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召回制度

1． 目的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确保产品在发现存在质量隐患或发生重

大安全事故时，能够及时得到召回或迅速处理，最大限度地降低因产品缺陷对消费者的健

康造成的危害，将损失降低到最低水平，特制定不合格产品召回制度。

2. 召回产品范围

本制度所称的不合格品，限于有证据证明对人体有伤害或可能造成危害的如下产品：

2.1 不符合国家相关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已经诱发或可能引发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

产品；

2.2 产品经质量监督检验部门检验判为不合格，要求召回的产品；

3. 单位领导和相关部门职责权限

3.1 总经理负责产品召回的决策，对召回情况进行监督；

3.2 销售部、质检部负责与客户沟通，建立产品投诉档案，对指定产品进行召回，并

定期将产品所在市场召回进展情况以书面形式反馈到管理部。

3.3 技术部负责进行专业指导，并负责整个召回过程的监督、控制、协调工作，组织

召回产品发生问题原因的调查分析和产品安全危害调查、评估及分析情况的汇总上报。负

责不合格产品的隔离、标识和存放，并协助管理部做好召回产品发生问题原因的调查分析；

3.4 综合部做好召回产品发生问题原因的调查分析、产品安全危害调查和评估。

4. 产品召回管理：

召回程序

1.接受质量信息

2.信息确认

3.实施召回

4.召回产品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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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接受信息：销售部负责接收经销商、消费者反馈的质量信息，并将信息书面反馈

到质检部；质检部负责直接接收质监部门反馈的质量信息及公司内部反馈的质量信息；

4.2 信息确认：

4.2.1 质检部接收相关质量信息后，要对接收到的质量信息进行确认，组织技术部进

行产品安全危害调查和产品安全危害评估，确认出现的质量问题是否属于本规定范围内的

质量问题，确定是否实施产品召回及召回级别，如需召回，需立即汇报总经理，最终由总

经理批准后进入召回阶段；

4.2.2 产品召回级别的划分按国家《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划分为三个级别：

一级召回：产品存在严重安全问题，流通范围广、社会影响大的不安全产品的召回；

二级召回：不符合产品安全相关标准，危害程度一般或流通范围小、社会影响小的不

安全产品的召回；

三级召回：已经或可能对消费者健康造成危害，危害程度轻微可能引发健康危害的产

品而在产品标签和说明书上未予以标识，或标识不全、不明确的产品；

4.3 实施召回：

4.3.1 确认产品属于应当召回的不合格或不安全产品之后，公司立即停止该产品的生

产和销售，技术部对该批产品的库存情况进行追溯和调查，凡是与该批质量问题有关的产

品（包括已出厂与未出厂的）均在调查范围内，如有库存产品，将产品单独存放并标识清

楚，同时安排库房存放预召回的产品（存放时加设不合格品标识）。

4.3.2 供应部负责在规定期限内（一级召回 5日内，二级召回 15 日内，三级召回 25

日内）通知有关经销商停止销售，通知消费者停止消费；

4.3.3 供应部负责制定产品召回计划，计划内容包括：

（1）停止生产不安全产品的情况；

（2）通知销售者停止销售不安全产品的情况；

（3）通知消费者停止消费不安全产品的情况；

（4）召回措施的内容，包括实施组织、联系方式以及召回的具体措施、范围和时限

等；

（5）召回的预期效果；

（6）召回产品后的处理措施。

一级召回 7日内，二级召回 18 日内，三级召回 30 日内，通过当地质监部门向市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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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部门提交产品召回计划；

4.3.4 供应部负责对不合格产品逐步按计划实施召回，并及时将信息反馈回公司，管

理部监督产品的召回情况，一级召回每 3 日，二级召回每 7日，三级召回每 15 日，通过

当地质监部门向市级质监部门提交产品召回阶段性进行报告；

4.3.5 召回产品信息的公布：为保护消费者利益，必要时将由总经理作为发言人利用

报纸、电台、电视台和互联网等传播媒体，把召回程序中的信息，如：产品代码、实物图

象、出现问题的性质及严重程度，公司对此问题的处理方式，召回产品的方式等尽快的传

递给消费者，以保持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

4.3.6 供应部负责将该次所存在的问题给顾客以答复，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4.3.7 产品召回结束后 15 日内，管理部负责向省级质监部门提交召回总结报告，接

收省级质监部门对召回总结报告的审查和召回效果的评估。如产品召回未达到预期效果，

则再次进入召回程序。

4.4 召回产品的处理

对因不符合产品安全标准而被召回的产品，公司可采取适当补救措施，经验证能保证

产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继续销售，销售时应当向消费者明示补救措施。对无法采取补救措

施的不合格产品或不安全产品，做废品处理。

5. 召回记录的保存。

记录内容包括产品召回数量、比例、原因、结果等。保存期限为三年。


